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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北京华文众合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华文众合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北京市教育技术设备

中心、湖北省教育技术装备处、陕西省教育厅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

育教学研究中心、北京盛世宣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广视通科教设备有限公司、山东启华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杭州卓冠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易文汉学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省仁和教育技术设备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市第一中学、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里小学、北京市东城区青少年宫。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向大凤、张仲华、柴旭津、范义虎、赵梦、张凤民、李祥魁、董继文、余佳

建、王永红、吕铁军、王海玲、胡月平、暨超、沈斌、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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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书法教

育对中小学学生进行书写基本技能和书法艺术鉴赏力的培养，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培养爱国情

怀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学生汉字书写能力，培养审美情趣，陶冶情操，提高文化修养，促进全面发展

的重要举措。 

为适应新时期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全面推广国学教育，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

导纲要》（教基二〔2013〕1 号），将书法教育纳入中小学的标准课程，并详细规定了中小学书法教

育的内容、课时、资源等相关要求。随着各地书法课的大量开设，学校书法专业师资不足、书写示范

不规范、书法教学资源短缺等问题逐步显现，影响书法教育的整体质量。 

信息技术与传统书法课程充分结合的智慧书法教学形式已成为解决当前书法教育问题的有效方式。

为了更好地推动书法教育，提高教学的便捷性和效率，规范中小学书法教室的资源配置，特制定中小

学智慧书法教室装备团体标准。 

本标准的“基本”和“选配”配备要求采用既满足基础又兼顾发展的原则，体现了教育公平思想，

对中小学书法教室装备具有广泛适应性、科学指导性和有效引领性。各地可以根据情况逐步提高书法

教室装备的条件，促进书法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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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智慧书法教室装备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小学智慧书法教室装备规范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规定，教学功能及设备器材、软

件系统要求及布置示意图。 

本标准适用于中小学智慧书法教室，其他书法教室可以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02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 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GB 4943.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 8898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 

GB/T 17226—2017  中小学校教室换气卫生要求 

GB 18580—2017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T 18739  地理标志产品  宣纸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21746  教学仪器设备安全要求  总则 

GB 21748  教学仪器设备安全要求  仪器和零部件的基本要求 

GB/T 26572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34854  文房四宝  毛笔 

GB 50099—2011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GB 50311—2016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JY/T 0456  交互式电子白板 

JY/T 0614  交互式电子白板  教学功能 

JY/T 0615  交互式电子白板  教学资源通用文件格式 

SJ/T 11343  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通用规范 

T/JYBZ 005—2018  中小学教室照明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慧书法教室  intelligent calligraphy classroom 

在保留笔墨纸砚和传统书法临摹练习的前提下，提供丰富的碑帖、示范视频等教学资源，以现代

信息技术为支撑，提升书法教育教学效率的专用教学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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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字临摹台  digital calligraphy practice equipment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书法临摹学习设备。 

4  一般规定 

4.1  教室建配 

4.1.1  选择智慧书法教室空间时，宜远离音乐教室、舞蹈教室、体育场馆等具有声音干扰的教学用房

及教学辅助用房，应避免受到外界交通噪声、社会生活噪声、固定设备噪声(如冷却塔、泵房、风机房、

发电机房、输变电站)、校内活动人群噪声等的干扰。 

4.1.2  中小学宜按照每 12个班级配备一间智慧书法教室，如果学校班级数较多，则应适当增加智慧

书法教室数量和面积，以满足《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教基二〔2013〕1 号）所规定的开课要

求。 

4.1.3  智慧书法教室的人均使用面积小学不宜小于2.00 m
2
/人，中学不宜小于1.92 m

2
/人。 

4.1.4  智慧书法教室的学生书法桌宜平行于黑板布置，条案排距不应小于 1.20 m，纵向走道宽度

不应小于 0.70 m，教室布置示意图见附录 A。 

4.1.5  智慧书法教室建筑及室内装修所采用的材料、工程设计、施工及验收应符合GB 50325的规定，

在具备条件时宜设置给水排水设施。 

4.1.6  智慧书法教室的布置、装修风格宜符合中华传统文化氛围的要求。 

4.2  检测、安全、环保 

4.2.1  凡是进入学校的教学仪器设备产品，应满足国家相关检测机构的检测要求，均需取得通过资质

认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符合相关标准的合格检测报告。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产品，

必须获得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即CCC认证）。若为非强制性认证产品，其电器安全要求应符合GB 

4943.1、GB 8898、GB 21746、GB 21748等相关标准要求。软件应经软件产品登记、备案。 

4.2.2  属于《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设备名录》的无线电发射产品（如无线话筒、蓝牙产品等）必

须取得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即SRRC认证）。 

4.2.3  书法教学设备涉及电子电气产品的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T 26572的规定。 

4.2.4  师生用桌凳的甲醛释放量应符合 GB 18580—2017中表 1的规定。 

4.3  电气设备设施 

4.3.1  智慧书法教室应采用具有漏电保护功能的独立电源开关装置，并配置电源稳压器、接地装置和

过载保护器。 

4.3.2  智慧书法教室专用设备应与空调、照明等其他用电设备应分设不同支路，满足教学需要。 

4.3.3  智慧书法教室的综合布线应符合 GB 50311—2016第 8部分电气防护及接地的要求。 

4.3.4  智慧书法教室内的电源插座应符合 GB 1002的规定。 

4.4  网络 

智慧书法教室内应设置宽带网络。网络应达到每个学生端。采用有线网络时宜暗线敷设。 

4.5  室内环境 

4.5.1  智慧书法教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GB/T 1888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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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通风与换气应符合GB/T 17226—2017的规定，智慧书法教室的必要换气量，小学不宜低于20 

m
3
/(h•人)，初中不宜低于25 m

3
/(h•人)，高中不宜低于32 m

3
/(h•人)。 

4.5.3  采光与照明应符合 GB 50099—2011 中 9.2、9.3 或 T/JYBZ 005—2018 中表 3 对书法教室的

规定。 

4.5.4  智慧书法教室环境温度应为 18 ℃至 35 ℃。 

5  教学功能及设备器材、软件系统要求 

5.1  教学资源与功能 

5.1.1  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应符合教育部审定通过的《书法练习指导》，应具有成体系的专业数字课程资源，涵盖

软笔和硬笔，包括基本笔画、偏旁、范字的演示视频，利用系统优化教师备课流程和辅助完成授课、

练习及作业。 

5.1.2  书法知识 

系统中应包含笔墨纸砚等书写工具的介绍、书法发展简史等基本书法知识。 

5.1.3  碑帖资源 

应包含从先秦到近现代的篆隶草行楷五种字体的经典碑帖，包含教育部《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

要》中推荐的临摹范本和欣赏作品全部碑帖。所有碑帖资源可以直接进行单字或集字练习，满足不同

的教学需求。 

5.1.4  示范视频 

应配有与国家审定通过的教材相匹配的笔画、偏旁和单字的书写示范视频，通过书法名师针对不

同字体的软硬笔书写示范以及详细的书写讲解，让每一位学生和教师能够清晰地观看运笔和行笔的过

程，能够直观地感受不同字体的书写方式和技法。 

5.1.5  教师示范 

系统应能清晰拍摄教师软笔、硬笔的书写过程，并将书写过程同步到教师端显示设备或每个临摹

台上，学生不仅能清楚观看到书写的整体结构，还能看到书写过程中笔尖运动的细节。 

5.1.6  临摹教学 

数字临摹台应呈现高清的字帖、碑帖等资源，能清晰地临摹。教师可以调用系统中的字帖、碑帖

资源，采用单字或者多字的方式生成电子字帖，并推送到学生端的数字临摹台，供学生进行临摹。 

5.1.7  教学互动 

系统宜支持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实时互动。学生可以观摩教师和同学的书写，教师实时检查学生

书法练习情况，实现作业电子归档。 

5.1.8  书法点评 

系统宜支持教师对学生作品进行点评，支持学生作品展示、反思总结、建立成长记录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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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集字创作 

系统应提供集字创作功能，教师可以进行集字创作教学，学生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提升学生自信

心，进而提高学习兴趣。 

5.2  设备器材、软件系统要求 

5.2.1  配备数量 

配备数量按照小学每班45人、中学每班50人计算，实际配备时可以根据班级人数进行调整。 

5.2.2  专用设备、软件系统配备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专用设备、软件系统 

序号 设备名称 功能用途与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分类 

备注 
小学 中学 基本 选配 

1 
交互式教

学一体机 

1.显示尺寸≥177.8 cm（70 in）； 

2.分辨率不低于1920×1080； 

3.具备网络、USB、VGA、HDMI、音视频输入输出等

接口，实现多媒体教学功能； 

4.其余应符合SJ/T 11343的技术要求 

台 1 1  √  

2 

交互式电

子白板＋

投影机 

1.显示尺寸≥177.8 cm（70 in）； 

2.投影机的对比度不小于4000：1； 

3.可视角度不小于178°； 

4.投影机分辨率不低于1280×800，光通量不小于3000 

lm； 

5.其余应符合JY/T 0456、JY/T 0614、JY/T 0615的规定 

台 1 1  √  

3 

教

师

中

控

系

统 

方

案

一 

1.主机：CPU主频≥3.0 GHz，内存不低于4 GB，硬盘

不低于1 TB； 

2.中控显示器：尺寸不低于21.5 in，分辨率不低于1366

×768，其余应符合SJ/T 11343的规定； 

3.中控显示器与教学一体机或电子白板同步； 

4.教师中控条案规格≥160 cm×80 cm×75 cm； 

5.教师控制主机、示范直播展示台集成在中控条案 

套 1 1 √   

方

案

二 

1.主机：CPU主频≥3.0 GHz，内存不低于4 GB，硬盘

不低于1 TB； 

2.中控显示器：尺寸不低于21.5 in，分辨率不低于1366

×768，对比度不低于1000：1，反应速度不低于200点/

秒； 

3.支持教师用电子笔或毛笔仿真辅助讲解笔画要点、结

构等； 

4.支持教师对碑帖、字帖及学生作品进行电子标注、讲

解； 

5.教师中控显示器与教学一体机或电子白板同步； 

6.教师中控条案规格≥160 cm×80 cm×75 cm； 

7.教师控制主机、示范直播展示台集成在中控条案 

套 1 1  √  

4 
示范直播

系统 

1.拍摄范围≥A4幅面，应清晰拍摄软笔和硬笔的书写； 

2.摄像帧速率≥15帧/秒； 

3.系统支持拍摄、直播和录像； 

4.系统可以将示范视频连接到教师端显示设备或每个临

摹台上； 

5.支持对拍摄的视频进行回放 

套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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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专用设备、软件系统（续） 

序号 设备名称 功能用途与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分类 

备注 
小学 中学 基本 选配 

5 
书法教学

系统 

1.具有字帖查找、集字、直播演示、碑帖、课程讲义等功

能模块； 

2.系统能调取不同的字帖，并可以推送到学生端进行临

摹； 

3.方便检索碑帖、字帖、示范视频、笔顺等各类资料供教

学使用； 

4.能随意放大缩小碑帖； 

5.视频播放支持快进、暂停、音量调节等； 

6.支持统一授课和自主学习两种模式的切换； 

7.宜支持班级、姓名等基本信息的管理 

套 1       1 √   

6 
书法教学

资源 

1.资源内容不得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包含教育部审定的《书法练习指导》中例字的书法示范

讲解视频； 

3.包含教育部《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推荐的临摹范

本全部碑帖、欣赏作品全部碑帖； 

4.软笔书法课程涵盖颜、柳、欧、赵四种楷书，时长不低

于128课时，并与国家或省级教育部门审定的教材相匹配； 

5.硬笔书法课程资源不低于128课时，包含书写示范、笔

顺等； 

6.包括相应的书法知识、书法故事等相关知识点不低于

256个 

套 1 1 √   

7 
互动教学

系统 

1.每个学生位配置互动终端； 

2.具有互动控制功能，能直接控制所有互动终端； 

3.支持教师观看学生的软笔或硬笔书写过程； 

4.支持采集学生书写的作品并自动存储； 

5.支持教师对学生作品的基本笔画、偏旁部首和间架结构

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 

套 1 1  √  

8 

数

字

临

摹

台 

方

案

一 

1.临摹屏尺寸≥40.98 cm×23.04 cm； 

2.临摹屏亮度≥150 cd/m
2 
，发光柔和； 

3.分辨率不低于1366×768； 

4.临摹屏支持承重15 kg以上无裂痕； 

5.临摹屏表面的水渍不破坏其功能； 

6.支持学生用宣纸、毛笔等传统的方式进行高清临摹； 

7.支持硬笔临摹； 

8.教师端选取电子字帖后，可以同步到所有的临摹台进行

临摹 

套 45 50 

二选一 

适配5.1.1

至5.1.6的

功能要求 

方

案

二 

1.临摹屏尺寸≥40.98 cm×23.04 cm； 

2.临摹屏亮度≥150 cd/m
2 
，发光柔和； 

3.分辨率不低于1366×768； 

4. CPU主频≥1.6 GHz,存储空间≥4 GB； 

5.临摹屏支持承重15 kg以上无裂痕； 

6.临摹屏表面的水渍不破坏其功能； 

7.支持学生用宣纸、毛笔等传统的方式进行高清临摹； 

8.支持硬笔临摹； 

9.教师端选取电子字帖后，可以同步到所有的临摹台进行

临摹； 

10.支持RJ 45接口，支持100 M自适应； 

11.支持WiFi接口；  

12.支持调节音量的功能； 

13.支持电路短路和漏电保护功能； 

14.支持独立运行自主学习软件； 

15.音频接口、USB接口应安装在学生桌面或学生一侧 

套 45 50 

适配5.1.1

至5.1.9的

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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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专用设备、软件系统（续 2） 

序号 设备名称 功能用途与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分类 

备注 
小学 中学 基本 选配 

9 
学生书法

桌 

1.规格≥135 cm×60 cm×64 cm； 

2.学生临摹台能嵌入书法桌，嵌入后临摹台与书法桌表面

水平； 

3.电源开关应安装在学生桌面或学生一侧； 

4.学生不能直接接触到临摹台本体底部及电源线  

套 23 25 √   

5.2.3  传统书法教学器材要求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传统书法教学器材 

序

号 
设备名称 功能用途与技术要求 

单

位 

数量 分类 
备注 

小学 中学 基本 选配 

1 镇尺  对 45 50 √   

2 笔搁  个 45 50 √   

3 毛笔 符合GB/T 34854规定 支 45 50 √   

4 墨盒  个 45 50 √   

5 宣纸 尺寸与临摹屏适配，其余符合GB/T 18739规定 张 若干 若干 √   

6 凳子 规格≥40 cm×30 cm×36 cm，木制 个 46 51 √   

7 
教师用品

套装 

包含印章、印泥、砚台、笔架、笔洗、镇尺、

笔搁、毛毡、笔筒、大中小号毛笔各一支 
套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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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智慧书法教室布置示意图 

A.1  智慧书法教室的布置示意见图 A.1。 

 

说明： 

1——教师端显示设备； 

2——教师凳子； 

3——教师中控条案； 

4——学生书法桌； 

5——学生凳子。 

注：本图为示意图，实际配备时可以根据班级人数进行调整。 

图 A.1  智慧书法教室布置示意图 


